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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以现代精神为妻的鳏夫”
———论宗教现代性与现代伦理问题（下）①

邓安庆＊

　　四、“启蒙”之后黑格尔关于哲学和宗教的“和

解”之路

众所周知，黑格尔是学神学出身，而作 为 图 宾

根神学院学生的黑格尔，却和他的青年伙伴（谢林

等）都是当时自由主义运动的信徒。他们直接面对

的是宗教启蒙的紧张氛围，还积极参与和以神学家

施托尔（Ｇｏｔｔｌｉｅｂ　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　Ｓｔｏｒｒ）为代表的新教正

统派的论辩。在哲学上，黑格尔当时是把康德的道

德哲学和宗教哲学当作榜样；而在行动上，则把法

国大革命所普及开来的思想观念作为指南，因此把

当时的正统神学作为革命的对象。不过，在青年黑

格尔和谢林当时所从事的神学中，他们的反叛冲动

还比较克制，主要的主张是要对原始基督教加以改

革。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要“把道德引入民族的宗

教生活”。而这种“引入”依然是基于康德的实践理

性的，即不再是宗教作为道德的基础，而是道德成

为宗教的基础。在这样的基础转变当中，宗教的世

俗化不可避免，因为它基于实践理性，而不是天国

的灵性向导。

但在成熟的黑格尔思想中，他认为康德把对上

帝的信仰看作是来源于实践理性的只是“大体上把

握到了最正确的出发点”［１］，并 对 康 德 把“上 帝”当

作实践理性的一个单纯的“悬设”、一种单纯的“应

当”提出了批评。当然，通过对康德的批评，黑格尔

进一步阐明，整个启蒙学者对宗教的批判都没有深

入到宗教意识的深处，他们只是简单地从外部来攻

击它，而没有真正认识到宗教的真正精神和伦理本

质。同时，对于施莱尔马赫的情感宗教，他并不认

同、而且进行了十分恶毒的攻击。因为在他看来，

这种宗教走向了启蒙理性的同一条轨道：主观性。

这意味着启蒙之后建立起来的新宗教，无论是康德

的道德（伦理）宗教还是施莱尔马赫的情感宗教，在

黑格尔的眼中都不能解决现代的伦理危机，反而更

加加深了现代的危机：生活世界的异化和分裂。这

就为黑格尔确立一种新的宗教和伦理观念提供了

新的可能。

尽管黑格尔像启蒙学者一样，不再诉诸宗教而

是诉诸理性来解决现代问题，但和反宗教的启蒙学

者不同的是，他把宗教看作不仅对人类精神文明，

而且对于实际的伦理、政治乃至世俗国家都是绝对

必要的东西，因为在他眼中，伦理、国家和宗教具有

内在的一 致 性：“伦 理（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）是 追 溯 到 其 实

体性内核的国家，国家是伦理的发展和实现，但伦

理本身和国家的实体性却是宗教。按照这种关系，

国家建立在伦理品质（Ｇｅｓｉｎｎｕｎｇ）之上，而伦理品

质建立在宗教的品质之上。”［１］（４３２）

要准确地把握伦理、国家和宗教的这种实体性

关系，我们首先要阐释的是黑格尔所谓的“实体”及

“实体性”是何意，然后才能明白他对宗教做出了何

种独特的阐释，使得宗教在启蒙之后的世俗合理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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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中依然能起到它独特的社会作用。

“实体”概念在西方日常语言中就是“本质的东

西”或“实质的东西”之意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成为

一个本体论的基础概念，他赋予实体的含义主要有

三种：第一，实体是个体性的、可分离的具体事物，

水、火、数、苏格拉底等都可以是“实体”；第二，实体

是事物的主体（基质），是事物存在的原因，当事物

的这些“主体”、“基质”、“原因”不存在时，事物就不

存在，如当说灵魂是动物存在的原因时，那么灵魂

就是动物的“实体”；第三，实体或实体性存在是在

自身之内并为了自身而存在的东西，它是在现象的

变化中固定不变的东西。总之，一直到晚期经院哲

学，都是把“实体”或“实体性”作为“存在者之存在”

的规定，它是存在者的不变不动的“基质”、“实质”、

“核心”、“原 因”，而 它 本 身 则 像 斯 宾 诺 莎 所 说，是

“自因”的。

所以当黑格尔说“伦理是追溯到其实体性内核

的国家”时，是把“伦理”作为“国家”的“基质”、“实

质”和“原因”，“国家”存在的合理理由和根据是“伦

理”，没有“伦理”，国家不能存在。伦理是“不可见

的”国家，“国家”是“可 见 的”“伦 理”，它 将“伦 理”

“实体化”为“国家”这样一种存在形式，因而是“伦

理”的“发展和实现”。但为什么可以进一步说，伦

理和国家的实体性是宗教，伦理品质建立在宗教之

上呢？这里的“实体性”依然是“基础”的意思。但

要准确地把握其关系，不可从“宗教”的一般意义，

而要从黑格尔所赋予它的“绝对精神”和“真理”的

意义上来理解。

在黑格尔看来，人们对宗教的一般误解是把它

作为一种单纯个人主观上对神的信仰，在此主观信

仰中的“神”最初是作为某种在“圣 体”（Ｈｏｓｔｉｅ）中

出现的宗教崇拜的外在物，人面对这种外在物的祈

祷和崇拜仪式是“无精神的”，信仰的虔诚指向能行

奇迹的偶像，甚至死骨，借此而指望奇迹发生。这

样理解的宗教不仅是“无精神的”，而且是不自由的

和迷信的。宗教之所以在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社会

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，绝不是靠它的迷信和无精

神的崇拜，而恰恰是因为宗教本来存在的内容就是

“绝对精神”，只有这个“绝对精神”才是人类信仰的

“圣灵”。但宗教的表象性思维不能单纯依赖纯粹

的思想来把握它，而只能借助于“道成肉身”的“上

帝”来领 悟 它。但 这 样 就 带 来 宗 教 的 一 个 巨 大 问

题，如在天主教那里，作为“圣灵”的绝对精神和自

我意识的精神处在僵硬的对立中。正是这种僵硬

的对立，造成了不自由。这种“对立”和“不自由”对

于国家的伦理现实而言有其严重后果：基于这种精

神的不自由，出现的是法和伦理的不自由，因而导

致现实国家中的非正义和非伦理的状态。这样一

来，如果国家要能成为“伦理理念的现实”，就必须

把上帝启示作为绝对精神，使在精神和真理中被知

晓的上帝成为宗教的内容，同时使自我意识集中到

其内部自由的现实性中来，与不自由的宗教决裂！

于是，黑格尔所理解的宗教就与天主教相反，因为

天主教的“十字架所指的仅仅是自我意识到的精神

与现存的现实之分 裂”［２］，而 与 马 丁·路 德 的 新 教

自由原则相一致：在信仰者自己与上帝的直接关系

中，获得自由的规定。但就像马丁·路德把新教改

革视为对“真正的基督教”的重建一样，黑格尔也把

他的哲理宗教（基于知识与信仰的统一）的“精神原

则和自由原则理解为路德的信仰确定性原则在概

念上的精进和完成”［２］（３３）。所以黑格尔哲学不像启

蒙学者那样以理性（Ｌｏｇｏｓ）消解宗教，而是以精神

原则和自由原则为纽带来调和哲学与宗教。调和

的目的是希望促成宗教与哲学的“和解”：神学的哲

学化①和哲学的宗教性②。

要能做到这种“和解”，神圣精神必须内在地渗

透到世俗的东西里去，这就是所谓的“世俗化”。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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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对于路德的“天职”伦理而言，人的职业劳动是使基督教的灵性获得“大地”的根基，但对于黑格尔而言，随着新教自

由意识的觉醒，“大地”成为为了“精神”的。所以，他的哲学既 不 像 反 神 学 的 启 蒙 哲 学 也 不 像 反 启 蒙 哲 学 的 神 学 那 样，把 哲

学和基督教神学对立起来，而是致力于将基督教神学哲学化，即把对“圣 灵”的 信 仰 变 成 对 绝 对 精 神 的“知 识”，两 种 的 同 一

性在于哲学把宗教对“圣灵”的“表象”提升到了“概念”。

黑格尔晚年经常谈论其哲学的基督性，在《宗教哲学讲演录》中，他也把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和他辩证法的三段论

对应起来：“圣父王国”从概念上必定是 作 为“普 遍 的 东 西”，“特 殊 的 东 西”必 定 作 为“圣 子 王 国”，而 在 共 体 中 作 为“圣 灵 王

国”的应 该 是 前 两 个 王 国 的 相 互 融 通 和 统 一。参 阅 Ｈｅｇｅｌ：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üｂｅｒ　ｄｉｅ　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　ｄｅｒ　Ｒｅｌｉｇｉｏｎ　Ｉ／ＩＩ，ｉｎ　Ｈｅｇｅｌ
Ｗｅｒｋｅ　ｉｎ　２０　Ｂｄｎ．，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　ａｍ　Ｍａｉｎ１９８６，Ｓ．２１８－２９９．



是，“世俗化”要 能 避 免 神 圣 价 值、神 圣 精 神 的“贬

值”这种“虚无主义”的景观，“和解”必须坚持以差

异为前提。神圣精神的“神圣性”源自其自由的无

限性，扬 弃 特 殊 的 普 遍 性 以 及 绝 对 的 正 义 性。而

“精神 的 本 质 就 是 与 自 身 同 在（Ｂｅｉｓｉｃｈｓｅｌｂｅｒｓｅｉｎ）

的自由”［２］（４３）。所以它在与有效的、特殊的、世俗的

东西“和解”时，仅仅是承认它们存在的合理性，但

要使这些有合理性的“存在”具有“现实性”，“神圣

的精神”或“绝对精神”不得被束缚在某种“己外存

在”之下，而是必须保持“与自身同在的自由”，对世

俗的东西起着“引领”和“提升”的意义。

要做到这一点，即神圣精神既内在地渗透到世

俗的东西中去，又保持与自身同在的自由，引领和

提升世俗的东西，宗教、伦理、法和国家就必须保持

“实体性”的关系，即国家建立在伦理品质之上，而

伦理品质建立在宗教的品质之上。保持这种“实体

性”关系，至少具有如下三种意义。

第一，使国家和伦理这种“世俗性的东西”具有

“神圣精神”的引领而不至于“堕落”为纯世俗的、无

精神的、不自由的存在物。当强调国家要建立在伦

理品质之上时，“伦理”既是作为一个民族及其诸个

体的自我意识中的“神圣精神”，同时这种“神圣精

神”又是作为合法的法权和宪法的“规范性理念”；

当强调“伦理品质建立在宗教品质之上”时，宗教品

质无疑指的是“在精神和真理中被知晓的”真正内

容：绝对精神。只有在这种绝对精神的引领下，“伦

理”才能超越其在单个的民族及其个人的自我意识

中的精神的特殊性、自私性，向更高的普遍性价值

理念提升。

第二，在这种实体性关系中，超越了现 代 道 德

和宗教的单纯内在的主观性。在黑格尔眼中，现代

性的典型问题或危机，正是精神的这种内在主观性

和外在异化现实的唯物性的尖锐对立，而要克服这

种对立，不是单纯地强调伦理和宗教作为精神力量

的“内在超越”，而是要把伦理和宗教这种内在精神

“实体化”在民族共同体的生活和国家的实在生活

中。这种“实体化”的中介，就是“社会”和“国家”的

制度化建设。只有当伦理和宗教的神圣精神作为

规范性的理念渗透到“制度”之中，世俗化的“社会”

和“国家”生活才有了真正“合理”的“现实性”。所

以当费尔巴哈断言上帝的本质是人的本质时，黑格

尔则会说，上帝的真正本质是一个完成了的国家的

本质！世俗和神圣的关系就不再像中世纪和前黑

格尔的启蒙 时 期 那 样 处 在 尖 锐 对 立 中，而 是 处 在

“和解”之中。

第三，在这种“实体性”关系中，伦理、宗教和国

家互为因果，“国家的伦理性和国家的宗教精神性是

彼此保障、互相巩固的”［１］（４３９）。之所以必须保持这种

内在的关系，原因在于，黑格尔正确地看到了现时代

的最大错误，把伦理、宗教、国家、法权看作是互不相

干的，它们独自依据某种力量和权力而实存，结果导

致现代精神相互外在于有限的东西中，甚至相互对

立和排斥，宗教排斥国家，国家也排斥宗教，只有为

了“国家的巩固”才从外部引入法权、伦理和宗教，这

就误解和歪曲了精神的最内在本性，法权和正义、伦

理和良心都从根本上败坏了。精神对世俗东西的引

领和提升，内在的前提是精神必须保持与自身同在，

而不被世俗的、特殊的、有限的东西所玷污。在这样

的神圣精神中伦理、法和宗教的实体化才不会建立

在不公正的制度、良知的败坏和伦理的野蛮基础上。

所以，国家必须建立在伦理品质上，伦理品质必须建

立在宗教品质上，而“真正的宗教和真正的宗教性只

从伦理中产生，并且是思维着的，即意识到其具体本

质的自由普遍性的伦理”［１］（４３１ｆ．）。

黑格尔为克服现代伦理危机所阐发出来的这

条哲学与宗 教 的 和 解 之 路，无 疑 具 有 方 法 论 的 意

义，但是这条和解之路非但没有完成，反而在现代

化的进程中被彻底推翻。原因在于，现代民族国家

兴起之后，国 家 的 宗 教 性 被 其 强 烈 的 世 俗 性 所 取

代，因而不断摧毁其赖以建立 的伦理基础，所以无

法承担起弘扬绝对精神（正义）的使命，强大的民族

国家利益至上的世俗追求，使得“世界精神太忙碌于

现实，太驰骛于外界，而不遑回到内心，转回自身，以

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”［３］。这种黑格尔力

图克服的现代现象被进一步强化，因此，黑格尔预言

的在黄昏到来时起飞的智慧的“猫头鹰”并没有自由

起飞，其“翅膀”反而被牢牢地束缚在世俗事务的锁

链中。于是，黑格尔的这条“和解”之路成了 与“堕

落”的和解而不是对“堕落”的提升和拯救。

五、谢林的“生存论神学”对“启蒙理性”的颠倒

青年谢林曾是黑格尔哲学的“引路人”，把黑格

尔引向了以“绝对理性”调和基督教并以此来化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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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性危机之路。但由于这条路未能成功，老年谢

林自１８２７年在埃尔朗根大学讲授“近代哲学史”时

就开始了对黑格尔理性哲学的批判，这一批判在谢

林被聘任到柏林大学接替黑格尔死后留下的哲学

讲习而 讲 授《启 示 哲 学》（１８４１年）时，达 到 顶 峰。

这是在马克思出现之前德国古典哲学内部出现的

一次最引人注目的学术事件，标志着自启蒙以来理

性主义对宗教的批判颠覆的终结：与黑格尔把基督

教神学扬弃在哲学理性中不同，谢林后期哲学却是

要把“理性”扬弃在“生存论神学”的“启示”之中！

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谢林对黑格尔哲学的这

一“颠倒”是使“伦理”重新回到其可能的“天国”而

脱离其“大地”之根，相反，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正

是抓住了黑格尔的逻辑本体论从“纯存在”和“无”

出发的“变易”导致的“合题”是一个单纯的“假象”，

它只把握“可能的存在”，却不能把握呈现给思想的

现实存在者，因为从１００元钱的纯粹概念，永远得

不到１００元钱的现实实存。所以谢林把黑格尔的

哲学称之为“消极的哲学”，而他现在所致力建构的

却是“积极的哲学”，这种“哲学必须介入现实，不是

为了摧毁它，而是为了为其自身利用它的力量”［４］。

不过，公正地说，黑格尔的哲学，特别是其伦理

学的意愿也是“现实性”，即从康德注重道德的“绝

对应该”过渡到伦理的“现实性”，但这条“现实化”

的道路为什么没有走通，的确是值得深入反思的。

谢林反思出的结论和后来基尔凯郭尔的结论是一

致的，认为“黑格尔的理性哲学想要的是没有任何

存在者的 存 在（ｄａｓ　Ｓｅｉｎ　ｏｈｎｅ　ｅｉｎ　Ｓｅｉｅｎｄｅｓ）”，“根

本不探究 积 极 生 存（ｎａｃｈ　ｄｅｒ　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　Ｅｘｉｓｔｅｎｚ）

的问题”［２］（１３２）。而谢林后期哲学的转变，就是从理

性哲学向“生存论神学”的转变。

“生存 论 神 学”是 从 跳 出 自 身 之 外 去“生 存”

（Ｅｘｉｓｔｅｎｚ）的角度探究“存在意义”的哲学神学，谢

林早在他晚年讲授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之前，就已

经开始了 这 一“实 存 哲 学”的 转 变。“生 存”或“实

存”（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）这 一 术 语 本 身 本 来 是 中 世 纪 经 院

哲学中表达与“存在”（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）或“本质”（Ｗｅｓｅｎ－

ｈｅｉｔ）相对的概念。谢林从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提

取这一概念，为了表达每一种由神所创造的存在者

的存在，以区别于神本身的存在。因为在基督教哲

学中，神的存在被视为本质即是实存，两种无区别，

康德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批判，就已经指出

了从一种本质性的“概念”中不能获得它的“定在”

（实存），但黑格尔的哲学却试图从逻辑学的“纯概

念”：“纯有”与“无”中“变易”出“存在者”（“但这种

过渡不可被视为一 种 向 现 实 存 在 的 过 渡”［５］）。谢

林看出，这完全是一个假象，因为从纯粹空洞的存

在中，根本不存在一种走出自身、过渡为定在的实

存性力量。这种力量只存在于“现实的实存者”当

中。所以，他晚年的“积极哲学”不是为了像黑格尔

那样从纯粹的存在之理念出发，而是为了从“实存”

出发，只有“实 存”才 进 入 存 在 者 的“现 实”，但“实

存”是一种“力量”（Ｍａｃｈｔ）！

早在１８０２年的《布鲁诺对话》中，谢林就表达了

“存在就是力量”（Ｄａｓ　Ｓｅｉｎ　ｉｓｔ　Ｍａｃｈｔ）［６］的看法，而这

时他把这种存在的力量视为使“我们生活在与所有

神灵们的极乐的共同体中”的“朱庇特（Ｊｕｐｉｔｅｒ）那帝

王般的灵 魂”的 力 量。而 在１８０９年 的《自 由 论 文》

中，他进一步把实存的力量视为自由的力量，而自由

既可致善也可致恶，因而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恶生存

的力量！正是沿着这一“自由的”“实存论”路径，在

所谓的谢林后期思想中发生了一种“神学”的转折，

而恰恰是这一“转折”，使启蒙以来的西方哲学走到

了尽头：以反基督教神学为起点的理性启蒙哲学在

达到了理性的顶峰（以早期谢林和黑格尔的“绝对理

性”为标志）之后，现在又回复于“神学”了！

海德格尔早就看到了，这种意义上的“神学”，

虽然也是把“上帝”或“神”作为整个体系的主导性

理念，但它并非首先是在一种教会信仰体系框架内

生出并服务于这种体系的，而是在哲学体系内的。

只要一种哲学要对整体存在中的东西进行理解并

追问这一整体存在的根据，这种“根据”就是“神”。

因此，这种意义上的“神学”表面上看，不过是亚里

士多德“第一哲学”意义上的“神学”①，但实际上却

是以“本体”（元存在）的“实存”过程来展现人的神

性之光（精神和智性原则）如何在既可善也可恶的

自由中抗拒向根基的黑暗原则堕落，而向普遍的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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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意志提升的神性现实化之路，他的重点不是探究

作为整体存在之“根据”的“神”，而是通过上帝自身

和根基意志的区分，通过上帝及其受造物的存在论

差异来启示人的实存中的神性力量的产生。

这一存在论差异对于谢林之所以重要，就在于

他的哲学要把握人的生存的现实。神作为存在整

体的根据，其本质和实存是同一的，他想实存就必

然实存，他必将是其所是：上帝自身，而人的实存仅

仅是一种“能在”（Ｓｅｉｎｋｎｎｅｎ）。“能在一般地漂浮

于在与不在之间”［５］（１０３），仅仅能在只是它的第一可

能性，而第二可能性不会就是直接的能在者，相反

只是直接的“不能在”（Ｎｉｃｈｔｓｅｉｎｋｎｎｅｎ）。由此谢

林要证明的是，“直接的能在者是最偶然的东西，并

因此而 显 现 为 最 无 根 的 东 西”［５］（１０４）。以 此 为 前 提

的谢林的“实存哲学”之所以被他称之为“积极的哲

学”（Ｐｏｓｉｔｉｖｅ　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），原 因 就 在 于“实 存”要

从这种最偶然、最无根的前提出发操心其“未来”，

这种对“未来”的“操心”之所以“积极”，原因就在于

“实存”不停留在“能在”的逻辑可能性中，而是“自

由”地“跳 出 自 身 之 外 去 存 在”（Ａｕｓｓｉｃｈ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－

ｔｒｅｔｅｎｓｅｉｎ）：“一 切 存 在 最 初 和 原 始 地 都 只 是 通 过

一种本原的绽出（Ｅｋｓｔａｓｉｓ）而 产 生 的。”［７］这 种“绽

出”的 实 存 性 力 量 源 自 原 存 在（Ｕｒｓｅｉｎ）的“意 欲”

（ｗｏｌｌｅｎ）。这种“意欲”的实存力量，正如雅斯贝尔

斯所说：“这不是事关存在整体的绝对知识，而是对

于在时间中 向 当 前 存 在 之 物 的 一 种 意 志 要 求。”［８］

如果说，在直接“能在”和“不能在”这种“先于存在”

的“原存在”中，展示了人的生存之偶然、无根的“自

由”的话，那么在“意欲”、“意志”的实存之端，则展

现出“自 由”在 善 恶 之 间。因 为“意 志”是 一 种“必

在”（Ｓｅｉｎ－Ｍüｓｓｅｎ）的冲动，谢林并不像一般的基

督教哲学那样，把上帝的意志全然阐释为“善”的，

而是区分了上帝自身和上帝实存的根基。上帝自

身作为精神或圣灵是全然的爱，但为了爱能实存，

根基意志中的向恶的意志也会发生作用，只是这种

根基的意志 在 上 帝 自 身 不 会 成 为 现 实，而 在 人 身

上，只要根基的意志（作为永恒的渴求与欲望）脱离

了爱的意志（作为光明的原则），就会激发出作为黑

暗原则的私意（Ｅｉｇｅｎｗｉｌｌｅ），“而这个 私 意，就 其 还

未被提升到与光（作为理智的原则）的完善统一而

言，是单纯的渴求或欲望，即盲目的意志”①。尽管

人作为上帝的“肖像”高于所有其他的受造物，但这

种在根基中存在的黑暗的私意还是可能作为一个

相对独立于上帝的原则与光明原则相分离，人的生

存如果要选择向善的话，就不得不具有一种面对恶

的可能爆发的力量，这就使得上帝启示自身成为必

要，人的实存中出现了作为“应在”（Ｓｅｉｎ－Ｓｏｌｌｅｎ）

的“精神”，即上帝自身作为现实（ａｃｔｕ）实存者启示

出来。在１８１０年他说得更明确：上帝“把他本质的

低级层面排 除 出 去，仿 佛 是 把 这 些 东 西 从 自 身 推

开，不 是 为 了 使 之 不 存 在，而 是 为 了 使［高 级 层

面］……从他之中提升出来，以便从这个从 自 身 排

除出去了的非神性东西中、从这个不是他自身的东

西中……形成与他类似和相同的东西。因此，创世

在于召唤这种高级层面的东西，在被排除之物中的

真正神性东西”［９］。

分析到这一步，谢林生存论神学的结构就清楚

了，它把“能在”、“必在”和“应在”作为由可能向现

实生存的三个环节，而这三个环节既对应于上帝的

“三位一体”，又通过上帝实存和人类实存的存在论

差异，启示人类生存的力量源泉：首先是自由的力

量，无论是能在与不能在的自由，还是善恶两可的

自由，谢林的目的无非就是指出“自由是我们的和

神性的 最 高 之 物”［１０］，这 是 其 前 后 哲 学 不 变 的 主

题：“自由是一切哲学的开端和终点。”［１１］但由生存

的“自由”所开辟出来的“生存精神”，既不同于康德

的道德世界，也不同于黑格尔的伦理世界，而是上帝

在“世界历史”中启示其自身（以爱的意志同根基意

志的斗争）所展 开 的 人 类 精 神 在 历 史 中 不 断 从“可

能”到“必须”再 到“应 该”的 提 升 过 程，在 这 个 过 程

中，谢林着重的不是精神向“至善”的过程，而是同恶

从可能到现实的不断斗争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人

的生存意志不断地经受着磨砺，上帝“爱的意志”在

人身上不再是软弱无力的“祷告”，而是变成为生存

的真正强力（Ｍａｃｈｔ）。这样的“伦理”确实超越了启

蒙以来的“规范伦理”，而成为尼采意志伦理的先声。

但与尼采强烈的反基督伦理不同，谢林的这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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磨砺生存意志避免向根基的黑暗堕落而向精神光

明提升的生存伦理，完全是在上帝自身的“实存”启

示中展开的。这样的实存的上帝不再是单纯的实

体概念，而是返回到了犹太－基督教信仰的那个有

生命力的活生生的爱的上帝。正如德国谢林专家

福尔曼斯所说：“在图宾根［被谢林］认为是苍白无

血的废物而抛弃的基督教，［如今］展现出了令人惊

奇的全 新 魅 力。谢 林 完 成 了 退 回 基 督 教 的 转 向。

甚至，他从此领悟到了一种使命，这是他从此之后

直到其生命 的 尽 头 都 不 曾 放 弃 过 的 使 命：增 强 力

量，以这些力量完成德国的再生———［这是］一种依

靠宗教精神的再生，一种依靠有生命力的基督教和

基督教的灵知（Ｇｎｏｓｉｓ）的再生。”①

这样一种致力于回复基督教中的生命力和爱

的力量的启示神学处于新教正统神学和启蒙神学

的对立面，同时也与同时代的伟大神学家施莱马赫

（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　Ｓｃｈｌｅｉｅｒｍａｃｈｅｒ，１７６８－１８３４）的 现 代 自

由神学处在对立中，因为施莱尔马赫只试图在主观

的虔敬情感中把握宗教的本质，这样的宗教在谢林

的眼中失去了其神话意识的客观基础，也最终不能

认识人类生存的现实中的强大暴力。根据谢林现

在的存在论，人类的实存（Ｄａｓｅｉｎ）只能从强大的暴

力中诞生，出自这些暴力实存才有动力和伟业，出

自这些暴力，实存也有致恶的危险并可能一直成为

有魔性的东西。在这个充满魔力与堕落危险的现

实中，神性也是会暂时缺席的，但人生却不能缺席，

相反却必须承担起向恶生存的使命！既然人敢于

违抗上帝的意愿而遵循自己的意志，跳出上帝之外

去生存，神性向人性的下降中变成现实，那么他也

必须能够在人性向着神性的提升中获得尊严。因

此，人类自由的命运摇摆在对上帝违抗和顺从的张

力中。谢林通过上帝启示的历史过程，给予我们最

大的启示就在于，鉴于我们存在的虚无根基，我们

必须时刻把精神的完善作为提升我们的生存信念

的内在驱动力，同时要注意根性中沉沦堕落的反向

冲动。这种反向冲动本身不是恶，不是虚无，而是

一种自由的力量。这种自由的力量越大，向完善的

精神提升的 意 志 也 会 越 坚 定，这 种 自 由 的 力 量 越

盛，向更高存在提升的努力就越能使人获得一种向

善的决断和德性的尊严。在人类自由地和坚定地

完善自身，提升自己的生存努力中，虚无主义就不

会成为现实。

人类的伦理精神只有在这样的自由力量中得

到重新建构才能克服现代的危机，这就是谢林后期

哲学的意义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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